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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办法 

 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3 年 9 月 30 日发布 发改能源

[2003]1403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风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，建立和健全风

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管理机制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风电特许权项目，是指需通过公开招标

选择投资者建设的风力发电项目。 

第三条 风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包括风能资源评价、风电

场选址和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。 

第四条 风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国家统一管理，各省

（区、市）具体负责的管理体制。 

第二章 工作内容 

第五条 风能资源评价是根据有关气象资料，并结合必要的

测量手段，对风能资源进行研究、分析和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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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风电场选址是在风能资源评价的基础上，结合地形、

地质及有关社会经济等条件进行综合比选，确定符合建设条件的

风电场场址。 

第七条 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工作是对选定的风电场进行风

资源测量、地质勘探、工程布置、投资估算和经济性评价。 

第三章 工作管理 

第八条 全国风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管理由国家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负责，各省（区、市）风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管理由

各省（区、市）计委（发改委）负责，可以委托有关技术单位承

担具体工作。 

第九条 风能资源评价以气象部门为主进行,按有关规定和要

求提交评价成果；各省（区、市）风电场选址由各省（区、市）

计委（发改委）委托有关技术单位负责；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工

作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承担，通过招标方式择优确定。 

第十条 全国风电特许权项目前期工作的技术管理、监督检

查和成果验收工作由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负责。 

第四章 工作经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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